
上线一个多月，就吸引了超过
2000万消费者投保，这相当于好几家
中小型寿险公司一年的用户量之和。
尽管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相互保”因
为涉嫌违规而转型为网络互助计划，但
这一事件也给保险行业提了个醒。

专家表示，“相互保”具有简单采用
赔款分摊、基本没有针对会员的风险细
分和差别化费率、保险公司不承担最终
风险赔付责任等特征，不符合保险原
理。而根据《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相互保险组织与股份

制保险公司的本质区别在于治理方式
不同，在日常经营和业务规则等方面没
有明显差别，产品开发同样要符合保险
原理，要经过严格的保险精算进行风险
定价和费率厘定。

郭振华表示，此前“相互保”之所以
成为“网红”产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
为门槛低。当前老百姓对医疗健康越
来越重视，希望有更高的医疗保障服
务，但市场上的重疾险等产品普遍价格
较高，性价比却不高，“相互保”的受青
睐正是切中了这个痛点。

朱俊生认为，保险机构应该在依法
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创新，充
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提高保险服务的
便捷性、普惠性，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
保险保障。

采访中，也有不少专家表示，业态
“创新”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过现有
的监管规则，需要监管机构及时与行业
进行沟通，加强相关制度建设，补齐监
管短板，最大程度上实现完善规则与鼓
励创新之间的平衡。

（据新华社电）

门槛低让“相互保”受青睐，但保险创新需依法合规

“0元”就能加入 出险后每单最多分摊1角钱

违规“相互保”为何能“热卖”？

“0元加入，先享保障。”“每单出
险案例分摊金额不超过0.1元。”听
起来是不是很动心？最近，一款名为
“相互保”的产品蹿红网络。上线仅
一个多月，“参保”人数已超2000万。

然而，11月 27日，“剧情”急转
直下，这一产品因涉嫌违规被银保监
会责令停止销售。一款违规产品何
以能上市“热卖”？产品被叫停后，消
费者的权益如何保护？围绕这些公
众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今年9月6日，信美人寿向银保监会
报备“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
症疾病保险”。10月16日，该产品以相互
保大病互助计划形式在支付宝平台上
线。上线一个多月，“参保”人数突破
2000万。

“相互保”蹿红的“秘诀”是什么？记
者调查了解到，根据“相互保”的规则，“芝
麻分”650分及以上的蚂蚁会员（60岁以
下），满足一定健康条件，在签署一系列授
权服务协议后，就能加入保障计划。在他
人生病时，所有用户均摊赔付产生的费
用，当自己生病时，也能一次性领取最高
30万元的保障金。

这么诱人的保障承诺，需要多少钱
呢？“相互保”明确每月分两次公示、分摊，
每单出险案例分摊金额不超过0.1元。然
而，作为一款“团体重疾保险产品”，“相互
保”在产品报备、销售等环节却存在诸多
违规。

信美人寿 11月 27日发布公告称，近
期，监管部门对“相互保”业务开展情况进
行现场调查，指出其涉嫌存在未按照规定
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销售过程
中存在误导性宣传、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
题，要求自11月27日 12时起停止以相互
保大病互助计划形式销售“信美人寿相互
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

记者了解到，“相互保”的保费是根据
实际发生的赔案进行事后分摊，与备案材
料中的费率计算方法存在明显背离；而且
备案材料中被保险人按10岁为一组划分
为6组分别定价被修改为按2组年龄段
确定不同保额。这些做法改变了费率计
算方法以及费率计算所需的基础数据，违
反了有关规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
主任朱俊生表示，监管部门对涉嫌产品报
备与实际销售不一、信息披露不充分等违
规问题，有必要采取监管行动，切实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涉嫌多项违规，
报备与实际销售不一致

“相互保”被叫停，那已经购买产品
的消费者怎么办？蚂蚁金服11月27日
同时发布公告称，为做好存量客户的权
益保护工作，即日起，“相互保”将升级
为“相互宝”，并将其定位为一款基于互
联网的互助计划。

公告显示，“相互宝”在100%保留
“相互保”用户原有权益的情况之下，将
推出新规则：用户在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31日的分摊总金额188元封顶，如
有多出部分由蚂蚁金服承担。暂不升
级的用户，仍将按原计划获得保障。

“低保费是保险营销的一个噱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主任郭振华
说，多数投保人一看到“相互保”的条
款，再看到“每单出险案例分摊金额不
超过 0.1 元”这样的字眼，就会被吸引
住，而实际上用户需要分摊的金额可能
远不止这些。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相互保”在投
保规则里明确标注，运行3个月后一旦
参与用户低于330万人，信美人寿有权
终止“相互保”，这将使分摊过保费但未
享受赔付的用户遭受损失。

对此，蚂蚁金服表示，未来如果“相
互宝”的参与用户低于330万人，互助

计划也不会立刻解散，会继续为用户提
供一年的大病保障。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
王绪瑾提醒，网络互助计划属于“类保
险”，但不是保险产品，不受保险法等法
律法规保护，消费者要谨慎参与。

“参与网络互助计划要特别注意防
范逆选择。”王绪瑾说，网络互助计划投
入成本低，一旦大量存在较高患病风险
的人加入互助计划，加入的人越多则可
能发生的“互助”就越多，没有患病的会
员要平摊的费用也会越来越多，危及平
台的赔付能力。

“相互保”变身“相互宝”，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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